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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85_B8_EF_c122_485708.htm 众所周知，中国民法

典的起草和编纂，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法学

界，目前大概有三种探讨思路：一是“松散式、邦联式思路

”；二是“理想主义思路”；三是“现实主义思路”。 著名

法学家王利明教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 《民法总则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是王利明教授民

商法研究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作为“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

”之一的《民法总则研究》是王教授在对物权法、债法总则

、合同法、侵权法、人格权法等具体民法领域中的问题进行

深入真切的研究后，进而对民法总则问题产生的更新的、更

全面的认识。王教授笔耕不辍将其体会化成文字、整理成书

奉献给读者，这无疑将为我国的民法学界对总则问题的研究

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对我们国家加快民法典制定

的步伐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毫无疑问，其意义是非同凡响

的。 于是，在甲申秋日，在王教授从中南海归来的特别日子

（今年4月27日，他担当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法律的主

讲人），我们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走进了贤进楼。 记者：

我们国家呼吁制定民法典已经很多年了，您作为民法学界的

领军人物和制定民法典的中坚力量，请简单介绍一下我国民

法典制定的背景、过程以及现阶段我国民法典制定已经进行

到哪一个层次或者说哪一个阶段？您认为我国民法典的最终

出台还需要多长时间？ 王教授：2002年12月，我们起草小组

提交了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进行



了初审。但是鉴于民法典的最终制定完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

工程，它包括的内容之多之繁杂，使得草案不可能仅一次提

案就顺利通过，因此我们采取了分编制定的方法，分阶段、

分步骤地完成。分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

的过程中主张以借鉴德国法为主，德国法的主要特点就是整

个法典分为五编，包括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这

种模式我们简称为五编制。我们国家未来的民法典也大致是

按照这样一个体系来制定，但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和

发展。那么分编制定就是按照这个内容体系先把每一编的内

容完成，然后将各编汇总到一起，最终构建出完整的民法典

体系，完成民法典的制定。像《合同法》1996年已经出台，

它属于债编的内容，现在重点在物权法和侵权法这两个方面

，目前正在加紧制定的是物权编的内容，也就是物权法，这

个有望在明年通过，然后要进行侵权行为法的制定，侵权行

为法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是要独立成编的。总体来看，这个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记者：据我所知，在法

学界，关于中国民法典的起草和编纂主要有三种探讨思路：

一是“松散式、邦联式思路”，二是“理想主义思路”，三

是“现实主义思路”？您怎样看待这几种思路？您的思路如

何定位？属于哪一种？ 王教授：这个问题不好这样概括。关

于民法典的研究思路，有一种是松散式的，这种研究思路严

格地说并不是民法典的模式，而是一种法规汇编的模式，所

以也叫做汇编式的民法典，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把我们现有的

《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担保法》、《

继承法》，再加上正在制订的《物权法》出来以后，把它们

编到一起，就形成一部汇编式的民法典，这种思路是一个最



简单的方法，但实际上这么做以后，各个部门法之间会产生

很多不和谐的地方，很难把它协调起来，也就出现很多问题

，这个不是说把它们放到一起了就是民法典，现在持这种研

究思路的学者很少。 第二种是五编制，前面提到过，这种模

式其实是严格按照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模式进行的。德国民法

典是一部五编制的民法典，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中国民法典大体上也应当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制定。 还有一

种主张认为应该借鉴突出人法的法国模式，法国民法典它的

主要特点是民法典中没有设立总则部分，而是将民法典分为

人法、财产法、财产取得法三编。这个主要是厦门大学徐国

栋他们的观点。 就我本人的观点看，我认为民法典制定有这

么三点应该注意： 第一，必须有体系。民法典是最高形式的

成文法，它与各种法律的汇编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体系化

的产物，是法律按照一定的体系组合在一起的形式，所以体

系是民法典的生命。从体系化的优越性角度看，体系化能够

给我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很多好处。它有助于我们将民法的价

值观念、原则、精神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制度；还有助于消

除各个单行的民事法律由于没有体系化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这个在我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担保法》的这样一个单行法

律的产生，很多法典化国家其实是没有单独的《担保法》的

，因为它所包括合同关系和物权关系已经分别纳入到法典的

债编和物权编中了。另外，体系化的法典还有利于法官适用

法律，民众运用和遵守法律。 我在德国与一些法官、学者、

律师讨论一些问题时，比方说我们讨论一个具体的个案，他

们会马上把可能涉及的《德国民法典》的法律都列出来，这

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像一个合同案件，他们列举出来的不仅



仅是有关合同的条文，还会列举出合同法的、物权法的、总

则的和其他方面的相关的规定，这样我就发现在他们这样有

法典的国家，能够使学习法律的人从一开始接触民法的时候

就是带着一个体系化的框架去学习民法，他对任何一个案件

都能够从民法的整体制度来看待，这就很有利于对案件更透

彻的分析和理解。 其实这些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我一直呼吁要加强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实际上

主要是民法的方法论，我觉得应该把德国的请求权规范或者

请求权基础分析的方法推广应用，但要真正建立这样一套方

法，就需要一部法典为基础和前提。 总之，体系化的法典从

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的法治建设、法律人的培养都会产生深远

的影响。 第二，我们国家制定民法典主要还是应该以德国民

法典为借鉴的主要目标，这个思路是比较现实的，以现有的

法律为基础，然后把它们作充分的协调，作出一部比较好的

民法典。梁慧星教授是主张这种思路的，我也比较认同这么

一种思路，现在大多数学者也都是比较赞同德国模式的。 第

三还要注意的是，对于五编制这种模式还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而应该结合民法典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以借鉴德国法为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个创

新和发展就体现在我们国家未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要独立

成编，还有侵权行为法也要独立成编。 记者：随着《合同法

》的颁布，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出台等，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日渐完善，成绩斐然，这与您以及诸多民法学者致力于民法

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应该说，您这部《民法总则研究》为尽

快完成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又起了加速的作用，请您谈谈这本

书对民法典制定的意义表现在哪些地方？ 王教授：这本书比



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民法典总则的基本原理，我个人

认为它对民法典的起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个主要是： 其

一，对法典体系化的讨论。 前面我谈到了体系化它能给我们

实际生活带来很多好处，这本书里面，我主要谈了我国民法

典应该采取哪一种模式以及民法典分则体系的建构。关于分

则体系的构建，我认为应当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那么

我国民法典确立的权利体系应当包括人格权、亲属权、继承

权、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我在书里针对各个权利的地

位以及如何在民法典中表现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另外

从逻辑顺序上讲，我认为只能是先列举权利，再规定侵权制

度才合理，所以民法典分则体系中，侵权法应该是放在最后

的。 其二，关于主体制度。 对于这个主体，我认为应当以公

民、法人为主要的两类主体，但要考虑第三类主体。关于这

个第三类主体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的立法中有很大争议。很多

学者建议将公民、法人之外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法人组织抽象

化为一类新的主体，称为非法人团体，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因为它们的共性几乎很难找到，唯一的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

要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我觉得这种抽象其实没有必要，直接

就用合伙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另外，我主张将国家作为一种

特殊的主体在民法典中进行规定，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参与

民事活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方面有助于强化民法的平

等原则，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也有助于推动市场的发展，

有利于国家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再就是国家

作为民事主体，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平等民事法律关

系，它也可以成为搞活企业的一项措施。所以把国家作为民

事主体的一种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三，关于法律行为制度。 



法律行为制度要不要在民法典中规定，这个问题争论很大。

我的主张还是认为非常有规定的必要，因为法律行为制度在

民法里面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法律行为制度的

核心就是意思表示，之所以要这个制度是因为它所表彰的意

思表示奠定了私法自治的精神，而且整合了整个民法体系。 

有一个问题我想说，就是德国法里面设立法律行为制度，是

因为分则里面物权有物权行为，债权里有债权行为、合同行

为，继承法里面有遗嘱、婚姻也是一种契约等等，只有设立

法律行为制度才能找到广泛适用的基础。所以有的人就说，

我们中国不搞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设

立法律行为制度意义不大。 虽然我们不赞成采纳物权行为制

度，我们同样有设立法律行为制度的理由。先说这个物权行

为制度，我在德国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曾经跟我说，这

个物权行为制度即使在欧洲，也只有德国人在讲这个制度，

基本上整个欧洲都能够理解什么是物权行为，不仅仅是外国

人不理解，就是德国人自己真正要把什么是物权行为向学生

们讲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德国的理论搞得有些

复杂了，他这个物权行为理论实际上主要是要解决物权行为

的无因性问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交易安全，保护

第三人的利益，这个是物权行为设置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

想一想，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我们有善意取得制

度啊，这个是完全可以替代物权行为的，所以我认为物权行

为其实没有什么存在价值。 其四，关于代理制度。 在这个问

题上主要涉及的是这个代理制度怎么写？主要还是关于间接

代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写在总则里面，一个是因为代理适

用的范围比较广，表现在民法的各个领域；二是代理主要是



代理法律行为，所以代理制度应该是与法律行为制度相衔接

的，既然法律行为制度规定在总则中，代理制度自然也应该

属于总则的内容。至于间接代理，我认为它只适用于一些特

殊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间接代理规则也只是一些例外

的规则。 其五，关于取得时效。 我们国家现行的《民法通则

》中没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至于民法典要不要采纳？采

纳以后怎么写，是规定在总则中，还是物权法中？我认为，

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设立取得时效，但取得时效本身作为一

种所有权的取得方法，主要适用于物权法，所以我认为应当

在物权法中规定。 记者：民法典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逻辑是什

么？民法总则在民法典中的逻辑地位是怎样的？您这部《民

法总则研究》的逻辑安排遵循的又是什么规律？ 王教授：民

法是私法，私法领域奉行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民事主体

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

律行为构建其法律体系，那它的内在精神就是私法自治，这

个不需要多说。至于外在逻辑，总则在先，分则在后的体例

也没什么可说的，关键就是民法所确认的各项权利如何在分

则中排列的问题。 民法总则是什么？是适用于民商法各个部

分的基本规则，它统领整个民商立法，总则的各项制度和规

范是对民法各个具体领域中的制度、规范的高度逻辑抽象和

概括，它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民法典里没有总则那我

们就忽视了德国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总则的设立，那我

们倡导借鉴德国法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总则的意义是

相当大的，总则有助于我们深切体认民法的基本原理、价值

和原则；有助于整体把握民法的体系框架，总则的设置，使

民法典的体系更强，总则是各项制度和规范的抽象与概括，



而民法其他各编则是总则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展开；有助

于培养和训练良好的法律思维方法；还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

，促进民法发展以及认知民法中最基本的范畴，如人、物、

请求权以及法律行为。 这本书主要是按照这么一个顺序排列

的，先是一般理论、权利客体、主体，然后是法律行为制度

、代理制度、消灭时效，基本上总则草案建议稿也是这么一

个顺序。 记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导论、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主体、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时效和期限。您认为

哪一部分是民法总则的核心？哪一部分比较完善？哪一部分

还有缺陷，有待进一步研究？ 王教授：民法是权利法，民法

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事权利问题，权利构建了民法的核心内容

，整个民法就是以权利为核心构建的体系，那民事权利肯定

是核心；民法是私法，私法意味着什么？意思自治，那法律

行为作为表彰意思表示的制度当然是核心。 要进一步说明这

个问题的话，我们说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就在于对民事权利的

确认和保护，这就使民法具有权利法的特点。从历史上看，

民法就是为了对抗公权力的干预，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而

产生的，民法体系的构建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 说法律

行为制度是核心，为什么呢？首先我觉得法律行为的核心是

意思表示，所以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真正奠定了私法自治的

精神，解释了为什么产生、变更、终止法律关系，解释了民

法对于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特殊方法??意思自治的方法。只

有准确理解了法律行为制度，我们才能知道民法是怎么通过

意思自治的方法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的，以及这种特殊方法

怎么形成的；第二我认为法律行为制度整合了整个民法体系

。因为从总则上看，如果没有法律行为，总则的设立就没有



意义了。我们说代理主要是从事法律行为，有法律行为才有

相应的代理法律制度，如果法律行为没有了，代理行为放在

总则里面就没有根据，失去了前提条件。如果法律行为、代

理都没有了，总则就剩下一个主体制度了。这样总则就不是

一个完整的总则，而仅仅是主体制度，变成所谓的人法了，

此外，如果没有法律行为，很多概念和制度也很难解释，例

如行为能力制度是什么？其实行为能力的核心是意思能力的

问题，还要从意思表示上进行解释，这也必须以法律行为制

度的存在为前提；对分则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假如没有法律

行为制度，我们就失去了一些法律适用的抽象规则，那么有

一些行为如果在具体制度中找不到适用法律的依据，就不能

接受法律的调整，而如果我们有了法律行为制度，法官就可

以从法律行为制度里面寻找法律适用的根据。 记者：您认为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它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表现在哪些

地方？哪些内容是您最独到的见解，是其他同类著作中没有

涉及到或者涉及到也并不深刻或者是与其相反的观点？ 王教

授：预见性和前瞻性这个问题应该和前面提到的差不多，所

以我主要谈一下第二个问题。前面我们提到我国民法典的制

定要在借鉴德国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这个体现在人

格权法和侵权法都要独立成编这两个方面。我与梁老师（梁

慧星）的主要分歧在于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这个问题

上，他是坚决反对，但我认为应该独立成编。 记者：不管怎

样，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已经是大势

所趋，已成定局，那么本书中涉及到了哪些与人格权有关的

问题？它是如何体现人格权法应具有的独立地位的？ 王教授

：我在这本书里谈民法典体系的时候简单提到了人格权独立



成编的必要性。在这里我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人格权独立成

编其实是民法调整对象的一个逻辑的展开，我们说民法是调

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财产关系表现为物

权、债权，而人身关系就表现为身份权和人格权。物权、债

权、人格权它们都是民法里面第一层次的权利，是最基础的

民事权利，而其他一些权利像继承权、知识产权不过是人身

权和财产权相结合的权利。表彰财产关系的物权、债权都已

经独立成编了，那么表彰人身关系的人格权作为一种基础性

的、第一性的权利为什么不能独立成编呢？我觉得这从逻辑

上就说不通，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传统民法体系的结构存在重

物轻人的现象，它是有缺陷的。 第二是什么？德国民法典的

体系模式实际上是潘德克顿学派在注释罗马法特别是对《学

说汇纂》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立法思想是按照法

的关系这一体系来构建，以权利作为构建分则体系的基本出

发点，那么人格权作为应当由民法典确立的权利，它独立成

编也是完全符合这一立法思想的。 第三点，人格权独立成编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

我们国家的“五四宪法”就已经确认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人

身自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仅仅有宪法的规定而不通

过民法去落实的话，它就不可能得到司法的保护，因为宪法

毕竟没有一种可司法性，宪法的权利和民事的权利在性质上

完全是两回事，宪法的权利如果没有民法的确认，那宪法的

规定弄不好只是一种宣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次在法律

上规定了公民享有人格权，这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

个了不起的进步，也是对人权保障的一个重大进步，这种进

步性当然要在民法典中有所体现，而且还要继续发扬光大。 



记者：这部《民法总则研究》是您学术研究的又一成果，使

民法典的制定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您在完成这部学术专著

之后，接下来会作哪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这套书计划是出

十本，现在《物权法研究》、《民法总则研究》、《合同法

研究》（第一卷、第二卷）、《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都出

来了，还有《侵权行为法》第一卷刚刚出版，现在《人格权

法研究》基本上定稿了，马上也要出版。 记者：您这套学术

专著对于我们执业律师有何启发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律师

应该怎样去阅读和学习您这套有用、有效、有益的专著？ 王

教授：众所周知，律师业务主要是两大块儿，即刑事和民事

，当然律师在参与诉讼的过程中主要涉及程序法，但是实体

法是程序法的基础，很简单的道理，作为律师来讲掌握好实

体法的内容，能够使律师更好地运用程序法，实体法的基础

好，对提高律师自身的理论素养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

我觉得这本书对律师来说，应该是带着问题去看吧，最重要

的是这套书中涉及到案例分析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

义的。 学者简介 王利明：男，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

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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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

，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现

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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